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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隨著國防需求日增，無論國防自主研發或對外採購，不免涉及專利權問題。

復由於專利爭議標的動輒龐大，並經常涉及外國公司或外國專利，如能掌握其

國際裁判管轄權（下稱國際管轄），即能避免法院或當事人不必要之勞費，並

妥適保障專利權與解決紛爭。

在涉外專利之國際管轄議題中，專利準物權事項因涉及專利授權、登記機

關之權責與認定，可能涉及國家主權或公權力作用，故是否應由專利授權、登

記機關所屬國家之法院，專有其國際管轄權？如為否定，則他國法院之裁判結

果，倘與系爭專利授權、登記機關之認定齷齬，應以何者為準？本文嘗試論述

供參考。然限於篇幅，本文擬僅探討專利準物權事項之直接國際管轄，至探討

是否承認、執行外國法院關於專利準物權事項民事確定裁判之間接國際管轄問

題，則暫不與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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